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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
关于党员出国（境）组织关系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关于党员出国（境）组织关系管理办法》经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附件：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关于党员出国（境）组织关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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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

关于党员出国（境）组织关系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校出国（境）党员的管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如下管理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在职教工和在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以下简称党员）。

二、党员出国（境）应向所在党支部履行请假登记手续，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员出国（境）请假登记表》（附件1）。一个月以上至六个月的，由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批；六个月以上的，经二级党组织审核后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

三、党员出国（境）六个月及以上应办理保留党籍的手续。办理程序为：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申请，并递交有关境外邀请函或入学通知书等用于办理护照（通行证）的有关材料复印件，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共产党员出国（境）保留（停止）党籍审批表》（附件2），经所在党支部初审后，由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核并签署意见，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

四、对于出国（境）的党员，其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党支部；如原党支部发生变化的，由所在二级党组织将其组织关系落实到所属其他党支部，并通知到本人。党员组织关系所在的党支部对其进行管理，指定专人与出国（境）党员保持联系，了解其在国（境）外的表现情况。

五、党员出国（境）保留党籍期间暂不交纳党费，待其回国后，经二级党组织审查同意恢复党籍后，一次性补交党费。恢复组织生活前有工作或固定收入的党员党费补交标准，按同期校内在职教工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无工作或固定收入的党员党费补交标准，按学生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党员虽已经批准保留党籍，但在等待签证或其他原因尚未出境期间，仍应按照规定向所在党组织交纳党费，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对无正当理由，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党组织要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应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处理。

六、党员出国（境）前，应向所在党支部汇报，所在党支部要对党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必要的党性教育。要教育党员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在国外不得以党员身份参加任何活动。出国（境）党员应通过电话、邮件等适当的方式与所在党支部保持联系，至少每季度应向所在党支部汇报一次在国（境）外的情况。

七、党员出国（境）应按期返回。如有特殊情况需延续的，应由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延长保留党籍期限的申请，经所在党支部和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批同意后，方可延长保留党籍的期限。党员超过批准的期限回国，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处分。无故超期六个月以上或返回后六个月以上无故不向所在党支部报到并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申请的，按自行脱党处理。

八、经批准保留党籍的出国（境）党员返回后恢复党籍，本人应在回国后一个月内向所在党支部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的书面申请，并向所在党支部书面汇报在境外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外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所在党支部经过了解和讨论，认定其在国外期间无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行为，由党员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共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附件3），经所在党支部和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核后，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党员可恢复组织生活。

九、出国（境）时在我校办理了保留党籍手续，在境外期间未与所在党支部保持联系的党员，回国后恢复组织生活，除提供第八条需要材料外，还应提供两名了解其在境外情况的证明人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或单位证明材料。若不能提供书面证明材料的，自申请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须经过一年时间的考察。考察期满，认为符合党员条件的，方可恢复组织生活。

十、出国（境）六个月以上的预备党员，在国（境）外无法办理转正手续的，回国后本人书面向所在党支部提出恢复预备期的申请，并如实汇报在境外期间的情况，自党员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经过一年时间的考察，符合党员条件的，可以办理转正手续。

十一、党员出国（境）定居，应办理停止党籍的手续。办理程序为：党员本人填写《党员出国（境）定居停止党籍审批表》（附件4）并签名，经所在党支部初审后，由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核并签署意见，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在其出国（境）以后，即停止党籍。对出国（境）定居的党员，要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活动。出国（境）定居的党员，如本人提出要求退党的，可以按《党章》规定办理退党手续，办理程序为：党员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签名，经所在党支部初审后，由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核并签署意见，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

十二、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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